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主辦 

全港小學及幼稚園親子甲骨文詩畫藝術創作比賽 

比賽章程 

活動日期 

推行日期為 2025年 11月 7日至 2025年 12月 12日下午 12時。活動時間以主辦單位的電腦時間

為準，任何逾時呈交的參賽作品均不會被接納。 

 

參賽條件 

香港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參賽形式 

配合及運用甲骨文，以不同藝術形式呈現中國詩文的內容和意境之美。 

幼稚園組及小學一至三年級組 

⚫ 題材：唐詩《詠鵝》 駱賓王 

鵝鵝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 要求：在既定的甲骨文簡單構圖中，自由加入其他元素，包括繪畫、填色、黏貼、AI、其他

甲骨文字等，呈現出唐詩《詠鵝》的內容及表現出其描繪鵝的形態之美。 

 

小學四至六年級組 

⚫ 題材：唐詩《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 要求：參考提供的甲骨文字(可自行選用其他甲骨文字)，自行進行構圖及創作(形式不限)，呈

現出唐詩《送元二使安西》的詩句內容，表現出其所描繪的清新明朗之色調圖景，透露出雙

方惜別之情的意境之美。 

https://forms.gle/G7FvGZs2XFFEe1Ce7 

 

作品繳交方法 

1. 透過右邊掃描二維碼的方法上傳作品相片。 

2. 直接將作品郵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香港柴灣漁灣邨第二座校舍(Estate School No.2, 

Yue Wan Estate, Chai Wan, HK) 

 

獎項 

每組設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甲骨文詩畫藝術創作大獎」及入圍獎首 100名，得獎者均可獲 

獎狀： 

 

 

 

 

https://forms.gle/G7FvGZs2XFFEe1Ce7


 

 

獎項 獎品 

特等獎 書券 1000 元、水晶獎座、精美獎品 

一等獎 書券 800元、精美獎品 

二等獎 書券 500元、精美獎品 

「甲骨文詩畫藝術創作大獎」 書券 200元、水晶獎座、精美獎品 

入圍獎 精美獎品 

注：主辦單位會將獲獎作品上傳至學校網站(23/12/2025-1/1/2026)，訪客可透過投票，以「讚好」

方式支持心儀作品。並選出「甲骨文詩畫藝術創作大獎」給予獲得最多讚好的作品。 

 

獎項公佈 

得獎名單將於 2026年 1月 3日上午 10 時正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學校網站內公佈。敬請

所有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領取獎項，詳情容後公佈。 

 

備註︰ 

1. 如欲查詢，可致電 2556 2442聯絡校務處。 

2. 比賽章程及表格可在信愛學校網頁 www.cwflls.edu.hk 最新消息內下載。 

 

參賽注意事項 

1. 每位參賽者必需填寫學校名稱、參加者姓名及聯絡方式等資料。 

2. 每組參加者可以提交多於一個參賽作品，作品一經提交，不可修改。 

3. 一經參賽，即代表參加者表示、知悉及保證該作品為個人原創作品，且該作品沒有侵犯任何人或公司的版權、商

標、精神權利、私隱、知識產權，而該參賽作品亦不會違反任何與第三方的合約，以及沒有其他方擁有該作品的

任何權利、聲明或利益，該作品亦不應違反法律。 

4. 參加者提交之參賽作品不可含有具暴力、淫穢、侮辱、挑釁、攻擊性、侵犯版權、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之內容，或

個人的政治和宗教觀點、及對其他品牌和其他不適當的內容。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保留取消其參賽資格的權利，

並毋須預先通知參加者。 

5. 作品一經提交，主辦單位有權於所有媒體（包括創作廣告及宣傳等商業用途）發佈、使用、裁剪、修改或編輯其參

賽照片，所有合資格的作品經審核後會刊登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專頁。 

6. 作品一經提交，參加者獲悉其參賽作品可能被發佈於任何或所有的主辦單位電子和社交媒體平台，包括和並不限

於網頁、Facebook、小紅書及 Instagram （IG）專頁等。 

7. 主辦單位保留如何處理無人領取及未能送達的獎品之權利。 

8.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寄出、登錄之資料，或使主辦單

位所寄出之通知，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9. 參加者如因參加本活動或因活動獎項而遭受任何損失，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一旦得獎者領取獎品後，若有遺

失或被竊，主辦單位將不發予任何證明或補償。 

10.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而毋須就此發出通知，

亦不需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11.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更改及補充條款與細則及獎品描述的權利而不另行通知。 

12.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和解釋權。 

 


